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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黃琦聆
聯絡電話：02-23565276
電子信箱：moi1562@moi.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114011358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

主旨：「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

項第18點規定，業經本部114年4月18日台內地字第

1140113583號公告修正，如需修正規定，請至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

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院114年4月1日院臺消保字

第1145005621號函核定辦理。

正本：司法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務部、教育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各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崔
媽媽基金會、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本部國土管理署

副本：本部法制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
台內地字第1140113583號

 

 

主　　旨：修正「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十八點規

定，自即日生效。

依　　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及行政院一百十四年四月一日院臺消保字第一一四五○○五六二一號函核

定。

公告事項：附「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十八點修正規

定。

部　　長　劉世芳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十八點修正規定

壹、應記載事項

十八、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租賃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出租人不得要求

任何賠償：

　（一）租賃住宅未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

期限催告，仍不於期限內修繕。

　（二）租賃住宅因不可歸責承租人之事由致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不能達

租賃之目的。

　（三）租賃住宅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承租人於簽

約時已明知該瑕疵或拋棄終止租約權利者，亦同。

　（四）承租人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

　（五）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承租人依前項各款規定提前終止租約者，應於終止前三十日，檢附相關

事證，以書面通知出租人。但前項第三款前段其情況危急者，得不先期通

知。

　　　　　承租人死亡，其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約，其通知期限及方式，準用前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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